附录2：被广州市中共法院枉判的217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1、曹靖宇被非法判刑七年 含冤离世
曹靖宇，男，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出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毕业，家住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717号海军工程大学家属楼。二零零零年，曹靖宇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拘禁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近两年；因制作真相资料，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曹靖宇、胡建华、邱华芝被广州市东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四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曹靖宇被东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四年被劫持至广东四会监狱。在四会监狱，曹靖宇遭不让购物、超强度劳役、野蛮灌食等迫害。二零零八年，曹靖宇声明所谓“转化”作废，被关入“专管监区”迫害。他被包夹打骂、被罚坐军姿，上厕所、吃饭、睡觉的权利也被任意剥夺。他被迫害致肾功能衰竭，腿肿胀、流脓，右侧腮帮子处出现硕大的肿块。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曹靖宇出狱回家。硚口区“610”头目谢小凤、海军工程大学家属社区居委会，仍多次上门骚扰。残酷的迫害给曹靖宇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他于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含冤离世，终年40岁。
2、赵萍被非法判刑三年 含冤离世
赵萍，女，一九五八年出生，毕业于贵州大学法律专业，原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教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赵萍到北京上访，被劫回广州非法拘禁十五天；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赵萍到天安门炼功，被北京天安门分局和崇文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被押回单位，在单位被非法拘禁四十多天，并被开除公职；二零零一年三月，赵萍在贵阳探亲期间，因派发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赵萍再次被天河区警察绑架，后被天河区法院以其拥有神韵光碟和法轮大法书籍等为借口，非法判刑三年。赵萍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迫害，在此黑窝经历了暗无天日的三年对法轮功学员的“牢中之牢”的迫害、强制洗脑和奴役；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赵萍实名在明慧网发表《广东女子监狱的“牢中牢”》，遭广州国安、天河区警察、五山街道吴敏等不法人员持续骚扰；二零一五年六月，赵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随后她与家人被骚扰、威胁；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四日，赵萍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终年58岁。
3、陈莲芳（时年76岁）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含冤离世
陈莲芳，女，一九三五年出生，广东省农科院兽医所退休工人。二零一一年三月的一天，陈莲芳带着约100张不干胶、法轮功真相传单准备外出张贴，在公交车站附近，被蹲坑的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监外执行。随后，警察、街道、居委经常骚扰她，逼她在所谓“三书”上按手印，导致她心脏病复发。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陈莲芳含冤离世，终年78岁。
4、易朝玲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 含冤离世
易朝玲，女，一九六二年出生，大学毕业，原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采编部教师。二零一七年六月三日，易朝玲在校内派发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被学院保安恶告。六月五日她在上班时被海珠区公安分局新港西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从看守所出来后，她被广东省教育厅非法开除公职；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易朝玲回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查阅个人档案，被海珠区政法委不法人员陈波、新港派出所张警察一行人绑架到长寿村一个叫穗华思想再教育中心的洗脑班，她绝食抗议，当晚得以正念回家；十一月二十三日，陈波又带人上门骚扰易朝玲，并对她家断水断电，逼迫她到海珠区司法局接受问话；易朝玲被迫害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她丈夫因害怕与她离了婚；为避开不法人员的暴力骚扰，易朝玲被迫流离失所。二零二一年八月，易朝玲在老家四川省都江堰市含冤离世，终年59岁。
5、马民庆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马民庆，男，一九六九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马民庆被越秀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他被非法判刑七年，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一年底回家；因采用WIFI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马民庆在越秀公园公交车站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伙同黄沙站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一月二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马民庆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刘颖，陪审员任艳红、王健雄，公诉人许为国。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胡鹏，审判员陈骏涛、何春竹，法官助理何蓉蓉，书记员郭思韵。他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6、吴世宇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四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吴世宇，男，一九七四年一月出生，广西籍法轮功学员，住番禺区。因为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二零零一年一月四日被广西藤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世宇（时年27岁）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判决书编号：（2001）穗中法刑初第101号）。上诉后，广东省高级法院仍非法维持冤判（判决书编号：（2002）粤高法刑二终字第49号）。随后，他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八年八月从黑窝回家；因打印和发放少量真相资料，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吴世宇、张锦娥夫妇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何桂烽与市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十月二十一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下午，海珠区法院对夫妻二人非法开庭。十二月二十六月，吴世宇、张锦娥分别被非法判刑四年、三年，并被勒索罚金各三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韦晓明，审判员曹昭明、李小苑，公诉人廖小凤。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天越，审判员廖秋平、唐军国，书记员陈佩玉。
7、陈利东被非法判刑十三年
陈利东，女，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出生，广东梅州兴宁市合水镇人，后居住于深圳市龙华区大浪镇。一九九九年底，陈利东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劫回兴宁后被非法拘禁十五天；二零零一年五月，陈利东在天河城附近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转入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零二年，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十三年，被广东省高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零三年五月底，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一年二月底出狱回家；二零二五年四月下旬，陈利东在深圳再次遭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关押四天后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前后，陈利东在“取保候审”期间含冤离世，终年54岁。
8-13、朱裕红、郑智超、王金华、朱德智、袁华、饶超元被非法判刑八～十三年
朱裕红，女，一九七五年出生，原广州嘉福小学教师；郑智超，男，一九八二年前后出生，汕头法轮功学员；王金华，男，一九八零年前后出生，在读大学生；朱德智，男，一九八零年前后出生，在读大学生；袁华，男，一九七七年前后出生，华南农业大学在读研究生；饶超元，男 ，时年四十多岁，广州法轮功学员。因华南农业大学资料点被破坏，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前后，朱裕红、郑智超、王金华、朱德智、袁华、饶超元遭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及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参与资料点的法轮功学员均被天河区检察院构陷到天河区法院。后来朱裕红（时年27岁）、郑智超（时年18岁）被非法判刑十三年；王金华（时年20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朱德智（时年20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十一年；袁华（时年23岁左右）被非法判刑十年；饶超元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非法庭审，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四日，被非法判刑八年。郑智超、王金华、朱德智、袁华、饶超元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4、胡吉秀三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二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胡吉秀，女，一九六八年出生，大专毕业，吉林省德惠市人。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晚上，孙伟华、胡吉秀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海珠区昌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看守所。十二月八日，胡吉秀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胡吉秀再次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狱回家；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胡吉秀在海珠区工业大道沿线和越秀区张贴真相粘贴，遭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她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三月九日被非法批捕。四月二十四日，她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七月，胡吉秀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非法维持冤判。
15、朱洛新被非法判刑十年
朱洛新，女，原广州“香满楼”牛奶公司员工。因传递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午，朱洛新、王蓉被警察追踪至广州中医药大学附近绑架，在审讯室内非法关押十四天后被劫入白云区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上午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朱洛新被非法判刑十年。她被劫持到韶关监狱，后转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二零零九年九月底出狱回家。
16、禤粤萍被非法判刑十年
禤粤萍，女，江门恩平市人。二零零一年上半年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八日在资料点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十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回家。
17、李新辉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李新辉，男，一九七四年一月出生，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人，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学士学位。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零年，李新辉（时年26岁）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六年秋回家。一个月后，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早上五点左右，李新辉到天河区棠下某小区派发真相资料，被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他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七年底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8、何振文被非法判刑十年
何振文，男，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何振文被广州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十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多次调换监区，被迫害致精神恍惚。
19、刘跃丽三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六个月
刘跃丽，女，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生，湖南华容县人，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邨。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刘跃丽在从化区发放真相资料，被从化区街口新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从化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七日，刘跃丽被从化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刘跃丽在坐地铁时给乘客真相，被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分局天河客运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十天后被转入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刘跃丽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二零二零年七月中旬，刘跃丽在家被番禺区屏山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二二年，刘跃丽（时年60岁）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20、邱华芝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邱华芝，女，一九五三年五月出生，湖北武汉人。因制作真相资料，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胡建华、曹靖宇、邱华芝被东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四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邱华芝被东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傍晚，邱华芝、张晓洲母女在增城区新塘镇万达广场购物离开时，在一楼停车场发放了几份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华芝、张晓洲母女在东莞市横沥镇的家中被绑架，八月二十八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邱华芝（时年68岁）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
21、徐智银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勒索罚金九千元
徐智银，男，一九六八年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伏虎镇人，原北京军区某部机关政治处新闻、文宣干事，退伍后，曾任某省报记者。二零零一年和二零零五年，因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在四川被分别非法劳教一年和非法关押三个月；后来他来到广州，任某知名物流公司副总经理。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晚，徐智银被广州天河区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一年六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所谓法官是梁皓。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回家；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徐智银、刘欣夫妇被白云区人和派出所副所长周扬飞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荔湾区法院对夫妇二人非法宣判：徐智银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九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蔡正尧，公诉人张惠。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底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黄敏洽，审判员刘卫鸿、黄坚，书记员何蓉蓉。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徐智银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22、黄潜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黄潜，女，一九六九年前后出生，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黄潜、谈伟昌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天河看守所。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黄潜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她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五年初，黄潜在微博上以“越狱档案”刊文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发表五条长微博，命名为《古拉格回忆录》。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晚上，黄潜、郑景贤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瑞宝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黄潜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检察员陈心敏；二零二五年初，黄潜再次被广州警察绑架，目前已经被构陷到法院。
23、李源东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万元
李源东，男，一九六八年三月出生，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人，大学毕业，原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公务员。因去北京上访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二年，李源东两次被非法劳教各一年；因给民众赠送真相U盘遭不明真相的世人恶告，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傍晚被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国保、刑警大队刘增亮、陈国华和沙园派出所关开浪、赵沛溪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八月十六日被海珠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广州市公安局网警大队冯聪、海珠区公安分局网警大队张晓雷、薛嘉浚对电子数据进行了所谓鉴定。九月二十九日，被海珠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张建生、侯淑杰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三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澎，陪审员王健雄、任艳红，书记员伍诗琪、冯志焕、邱小晴，检察员孙立波。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二二年三月，他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24、吴燕娜被非法判刑八年
吴燕娜，女，原揭阳市揭东县梅岗中学英语教师。二零零零年六月底，吴燕娜进京和平请愿，被劫回揭阳非法拘禁十五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吴燕娜被劫持到揭阳市揭东县看守所非法拘禁八个多月；同年九月，被劫持到揭东县洗脑班；因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八日，吴燕娜被广州市天河区警察绑架，先后被劫持到天河区洗脑班、天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吴燕娜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因到揭阳市揭东区云路镇北洋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二五年四月五日，吴燕娜在家再次被揭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云路派出所、曲溪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五年底被揭阳市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25、杨秋仁被非法判刑八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杨秋仁，男，一九七四年二月出生，江西省丰城市杜市镇人，在广州从事装修方面的工作。一九九九年底，杨秋仁去北京上访，被勒索了三万多元；二零零二年，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杨秋仁在广州被绑架后劫回江西，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被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江西省洪城监狱迫害，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回家；因为通过快递给广州市天河区派出所警察邮寄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的真相资料，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杨秋仁、杨金花被天河区国保徐青松、长兴派出所副所长廖广泉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曹之华，审判员鲁肖、曹虎，公诉人丁春华。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黄敏洽，审判员黄坚、刘卫鸿，书记员罗桂萍、何蓉蓉、王思。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于二零二四年十月回家。
26、杜小云被非法判刑八年
杜小云，女，一九六三年前后出生，河南开封籍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一年前后在广州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7、周晓辉（时年28岁）被非法判刑八年
周晓辉，男，一九七六年出生，一九九九年七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广州移动分公司工作。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晓辉用移动通讯网络向用户发短信“敬告众生：法轮大法是正法”。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晓辉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沙河派出所警察骗到单位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三年八月，他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28、谢少东被非法判刑八年
谢少东，男，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三年，他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29、张元博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
张元博，男，大学本科毕业，天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二年被广州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张元博再次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下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五月，他被非法判刑四年，同年八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30、胡建华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
胡建华，男，一九六一年出生，湖北省潜江县人，石家庄陆军学院毕业，副营职，一九九三年转业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工商局工作。因为信仰真善忍，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胡建华在单位被硚口区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因制作真相资料，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胡建华、曹靖宇、邱华芝被广州东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四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胡建华被东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31、谢坤香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六个月
谢坤香，女，一九五三年出生，原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街派出所员工。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六月，谢坤香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被关押到广州槎头女子劳教所；二零零四年八月三日，谢坤香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海珠区警察绑架。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谢坤香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所谓公诉人是张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谢坤香在荔湾区中山八路富力花园派发真相时，被荔湾区公安分局警察旲攀、吴衍熙等人绑架。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她当庭提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谢坤香（时年62岁）被非法判刑四年，所谓法官是房志红。二零一六年一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32、王家芳两次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七千元
王家芳，女，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生，湖北襄樊人，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专业硕士，原广州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王家芳、李晓今到广州市白云区派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劳教期满后王家芳被劫入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一年多；李晓今被劫入黄浦区洗脑班，二十四小时内被迫害致死。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卓江山、周建源、王家芳在吴川市梅箓镇的真相资料点被吴川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吴川市第二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吴川市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吴川市法院非法判刑。王家芳被非法判刑九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郭雕，审判员陈敏斌、陈建成，书记员王宇鸣。王家芳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从监狱回家不到一年，因到流花湖公园讲真相和给公园管理人员邮寄真相信，遭公园主任刘德信、书记谭敏强、副主任刘丽春、保安队长张全拥、罗裕友等恶告，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午，王家芳在流花湖公园东北门被广州市越秀区六榕派出所苏振峰、谢宇恒、流花湖社区警察杨艳华绑架。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她被荔湾区法院诬判三年半，被勒索罚金七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蔡正尧，检察员李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再次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王家芳才从黑窝回家；虽屡遭迫害，王家芳仍坚持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王家芳在白云区一商场门口给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恶告，她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九月二十五日，她被白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二年七月，王家芳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非法维持冤判。她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二五年九月结束冤狱回家，回家时整口牙全部坏死。
33、张顺英被非法判刑七年
张顺英，女，原广州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职工，住天河区东圃。因发送张孟业讲师致胡锦涛的“公开信”等资料，二零零四年二月，张顺英被天河区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张顺英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顺英被非法判刑七年，所谓法官是孔创彬。
34、叶惠心被非法判刑七年
叶惠心，女，一九六九年出生，佛山市三水人。因制作真相资料，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叶惠心在广州市海珠区石溪村出租屋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十一月初被非法逮捕。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35、黄芳莉被非法判刑七年
黄芳莉，女，天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上，黄芳莉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员村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同年六月五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八年七月，黄芳莉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36、胡桂兰被非法判刑七年
胡桂兰，女，沈阳法轮功学员，在广州经商。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胡桂兰被白云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胡桂兰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37、刘爱玲被非法判刑七年
刘爱玲，女，广州原芳村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被芳村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芳村区看守所。后来她被芳村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38、龙观德被非法判刑七年
龙观德，男，湛江人。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龙观德被广州市公安局伙同东莞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打成重伤。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他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所谓法官是梁皓。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回家。
39、郭睿被非法判刑七年
郭睿，男，原广州日立电梯公司机械工程师，被广州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六年前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40、张春河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张春河，女，一九五九年二月出生，家住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张春河在上班途中被增城公安分局伙同西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她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张春河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迫害；因拒绝荔城街道综治办黄杰纯、兴发居委书记刘智等人的洗脑遭报复，二零二一年四月十日晚八点多，张春河被增城区公安分局郭肖刚、麦炜光、刘洪昌、刘超伙同西园派出所副所长张伟雄、刘碧泉、张雄十多人闯到家中绑架，刑警大队技术中队指导员陈庆、于晓丹、姚昊楠对她的家进行非法查抄，她被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五月十七日被非法批捕。七月六日，她被增城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大队长陈卫立、张宏亮、温明讳构陷到增城区检察院，八月初转到海珠区检察院。 十一月十九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张春河（时年63岁）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为陈文玲，法官是贾存锦、衣海君，书记员曾德瑜、邱小晴，检察员林继深。
41、刘秀英（时年73岁）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刘秀英，女，一九四八年出生，湖南省洪江市人，租住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横谭村龙兴里一巷。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被白云区同和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二零零五年五月，刘秀英被白云区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她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从监狱回家；二零一三年四月六日和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分别被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因发放真相资料和张贴真相标语，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张翠娟、刘秀英在家中被花都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花都区看守所，刘秀英于八月十日以取保的方式回家。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刘秀英（时年73岁）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2、李峭松被非法判刑六年 勒索罚金二万元
李峭松，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出生，广东化州市人。二零零六年二月下旬在茂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底被非法判刑十三年，二零零七年一月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三月，李峭松在广州市天河区棠下金棠苑小区给民众派送真相资料，遭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五月二十九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八月十一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十月份，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一年秋，李峭松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二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43、王亚华被非法判刑六年
王亚华，男，增城区荔城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六年前后被增城区警察绑架，后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
44、冯文涛被非法判刑六年
冯文涛，男，毕业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冯文涛在天河东圃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他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45、吴泳俊（时年二十多岁）被非法判刑六年
吴泳俊，男，时年二十多岁。因参与真相喇叭项目，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广州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零二年九月，他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六年。
46、韩跃娟被非法判刑六年
韩跃娟，女，一九五八年出生，原东山区宣传部理论科科长。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韩跃娟在单位上班时被广州警察绑架到荔湾区蓬莱路华德街一号的一个房间，非法拘禁八十一天；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六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东山区分局“610办公室”人员绑架到广州市梅花园部队招待所洗脑班，非法拘禁十二天；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韩跃娟再次被东山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山区看守所。七月二十五日被非法批捕。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被东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六年。上诉后，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零三年八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7、王蓉被非法判刑六年
王蓉，女，广州法轮功学员。因传递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午，朱洛新、王蓉被警察追踪至广州中医药大学对面绑架，在审讯室内非法关押十四天后被劫入白云区看守所。二零零二年六月十日上午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王蓉被非法判刑六年。她被劫持到韶关监狱，后转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8、余新辉被非法判刑六年
余新辉，男，一九六七年出生，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余新辉被海珠区警察绑架。二零零三年下半年，他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49、张丽被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张丽，女，一九六零年九月十六日出生，大专毕业，家住越秀区华乐街道，职业为会计。一九九九年底，张丽去北京信访办反映真实情况，被劫回广州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张丽去东莞发真相资料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东莞市拘留所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四日，张丽在讲真相时，被天河区车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禁十天；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张丽在东山北货大楼附近讲真相时，被东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越秀区看守所，非法拘禁了十五天；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张丽在越秀区德政中路向两名学生讲述法轮功真相，遭恶告。十二月十六日，张丽被越秀区公安分局大塘派出所巢阳先等警察绑架，当天被取保候审。二零二一年六月底，张丽被构陷到越秀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十月，案卷转移到荔湾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底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张丽被荔湾区法院非法批捕再次被绑架到越秀区看守所。九月八日，张丽（时年62岁）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50、曾加庚（时年79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曾加庚，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出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原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二零一九年四月，广州地铁西塱站出现真相WIFI信号，广州万联顾问有限公司练家伟到地铁黄沙站派出所进行恶告。七月九日、十日，王雪祯、马民庆母子，曾加庚、张惠、林作英、谭初英、吴丽娟、梁惠婵、杨志刚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潘艳娥、陈仲濠、喻官华、王兴民、李进林、刘慈敏伙同黄沙站派出所所长梁国庆、石磊、侯建国、曾康杰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八月十六日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邹国强、冯聪对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电子数据进行鉴定。同年十月，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法制科彭炯丹、预审监察大队一大队郭海辉、曾捍思将九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广州市检察院，十月中旬构陷案被转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一月上旬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和九月二十三日，曾加庚两次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曾加庚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征远，审判员贾存锦，陪审员罗丽珍，书记员刘嘉苑，邱小晴，公诉人许为国。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十月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曾加庚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51、曾兴阳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曾兴阳，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出生，广东省兴宁市人，大学毕业，原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员工。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曾兴阳、邓芳夫妻和妹妹曾跃玲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淦文、安澍、廖云龙、李震宇、曾泓卜、欧华耀、罗堂琳、徐东明伙同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楚克峰、刘进位、何国伟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五月十七日被非法批捕。八月二日被天河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副大队长江茂得、苏汝荣构陷到检察院，八月底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三位法轮功学员在海珠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兴阳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王洁，审判员贾存锦、衣海君，书记员王赞、黄韩琳，检察员陈程。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非法维持冤判，他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二四年一月转入广东省会城监狱。
52、林刚被非法判刑五年
林刚，男，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53、伍永进被非法判刑五年
伍永进，男，二零零三年前后被原东山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东山区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54、高云鸾（时年60多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高云鸾，女，时年六十多岁，越秀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高云鸾到西藏旅游，因向民众讲真相被林芝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九月十九日被劫回广州，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九月二十日和三十日，两次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她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剑涛，代理审判员罗笑芳、王飞，书记员刘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55、陆羡明被非法判刑五年
陆羡明，女，一九六七年出生，广州荔湾区法轮功学员。因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共两年六个月；多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晚，陆羡明又被荔湾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十二月二十日，陆羡明两次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五年，所谓法官是房志红。
56、黎桥森（时年82岁）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黎桥森，男，一九三八年出生，增城永和镇水利会退休职工，家住广州市增城区永和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多，增城区新塘镇卫山派出所的十几个人闯入他家，其中一个人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一晃，然后就开始在他家乱翻，一直翻到中午一点多。当时黎桥森的血压很高，那些人仍将他劫入增城区看守所。二零二零年六月，黎桥森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黎桥森被诬判的具体情况待核实。
57、许文华（时年82岁）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许文华，女，一九三五年出生，广州法轮功学员。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许文华、林仪、张梅被荔湾区沙面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荔湾区看守所七个月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许文华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58、赵颖（时年81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赵颖，女，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生，退休前为江苏省淮安市中国银行会计师、营业部副主任、正科级稽核员，她随儿女来广州居住已经十多年，居住在天河区历德雅舍小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赵颖在天河区上社易梦缘公寓楼下被棠下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警察诬陷她“准备去发法轮功资料”。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二二年七月底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二月八日被非法起诉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赵颖被海珠区法院非法批捕，被天河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天河区看守所。九月五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十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承办法官韦晓明，法官助理刘嘉苑，检察员陈程。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唐军国，法官周天越、陈骏涛。二零二五年二、三月份，赵颖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59、杨淑琴（时年八十多岁）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四年）
杨淑琴，女，时年八十多岁，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退休职工。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杨淑琴被越秀区警察绑架，因年过八旬，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越秀区法院对杨淑琴非法审庭。九月中旬，杨淑琴被非法判刑三年（缓期四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朱永娟，审判员何国梅、冯金爱。
60-64、林作英（时年81岁）、谭初英（时年77岁）、吴丽娟（时年76岁）、梁惠婵（时年76岁）、杨志刚（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一～两年
林作英，女，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生；谭初英，女，一九四三年出生；吴丽娟，女，一九四四年出生；梁惠婵，女，一九四四年出生；杨志刚，女，一九五零年出生；均为广州法轮功学员。因采用WIFI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十日，王雪祯、马民庆母子，曾加庚、张惠、林作英、谭初英、吴丽娟、梁惠婵、杨志刚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伙同黄沙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八月十六日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十月中旬构陷案被转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一月上旬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林作英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林作英、谭初英被 “取保”回家，被非法关押了半年多。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林作英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两年），勒索罚款二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邓玉林，审判员王洁，检察员叶唯伟；谭初英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六个月），检察员为许为国；吴丽娟于二零二零年十月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检察员为叶唯伟；构陷梁惠婵的检察员是叶唯伟；梁惠婵、杨志刚被非法判刑的刑期不详。
65、周荣伦（时年79岁）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
周荣伦，女，一九三二年出生，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被越秀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所谓法官为：林旭群、黄卫民、王震。
66-67、王雪祯（时年77岁）、张惠（时年75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王雪祯，女，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生，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员工；张惠，女，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生，海珠区法轮功学员。因采用WIFI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十日，王雪祯、马民庆母子，曾加庚、张惠、林作英、谭初英、吴丽娟、梁惠婵、杨志刚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伙同黄沙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八月十六日被广州市检察院非法批捕。十月中旬构陷案被转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一月上旬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王雪侦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王雪祯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澎，陪审员伍柏成、梁伟承，公诉人许为国。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非法维持冤判；张惠于二零二零年秋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检察员是叶唯伟。上诉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68、冯光云(时年76岁)被非法判刑一年 勒索罚款五千元
冯光云，女，一九四二年出生，是一个拥有三十五年教龄的退休教师，家住山东省蒙阴县，在广州帮儿子照看孙辈。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冯光云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荔湾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五千元，所谓法院是蔡正尧。结束冤狱后，冯光云的退休金全部被扣发。近八十岁的老人，退休金是唯一的生存保障。冯光云陷入了生存无路、申诉无门的凄苦境地。
69、潘惠玲（时年74岁）被非法判刑五年
潘惠玲，女，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生，居住在广州荔湾区逢源街。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潘惠玲到荔湾区多宝路发放真相资料，被人恶告，遭多宝路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到荔湾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潘惠玲在广东佛山市黄歧镇公路旁发真相资料，遭黄歧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到南海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后，被南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潘惠玲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白云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后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70、梁少琳(时年74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梁少琳，女，一九五一年出生，原茂名市石化总公司职工。一九九九年十月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非法劳教两年三个月，转到当地洗脑班继续迫害，后又被辗转移送到省、市洗脑班轮番迫害，直到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才出来；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茂西公安分局一帮警察用电锯锯开了梁少琳家的两层门门锁，强行绑架了她。二零一零年五月，她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梁少琳又被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二四年五月中旬，她被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七月十九日，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九月五日，她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她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为：法官黄斐斐，公诉人陈宇。二零二五年二月份，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71、陈锦卿（时年72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陈锦卿，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生，户籍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宝华大道，居住在天河区燕塘社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陈锦卿在家被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伙同天河区兴华街派出所、燕塘社区二十多人绑架，被非法拘禁十天；因发放、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上午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淦文和兴华派出所警察戴智慧、何淑芳、邓星炜等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七月十八日和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两次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四年九月中旬，陈锦卿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法官韦晓明、检察员赵晓凯。
72、尹坚卫（时年72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千元
尹坚卫，女，一九四七年二月出生，北京市朝阳区人，大学本科毕业。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尹坚卫在深圳火车站长途售票厅自动售票机处，给旅客谢某某一份真相资料，遭谢某恶告。二十分钟后，尹坚卫在深圳火车站一楼广深线候车室被深圳铁路公安处警察绑架。同年五月二十四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尹坚卫被广州市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一千元。
73、梁某燕（时年70岁）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梁某燕（具体名字待确认），女，一九五一年出生，家住白云区景泰街道云苑三街十一号小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梁女士外出，在从化区江埔街从化客运站旁情缘公寓东侧停车场附近，往停靠在此处的车辆上顺道发放了几张真相资料，遭恶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梁女士在家被从化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她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
74、汤志衡（时年28岁）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汤志衡，男，一九七七年出生，广州法轮功学员，某皮具厂总经理。二零零零年七月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于广州花都看守所；因住处有法轮功资料及电脑、打印机等，二零零五年一月被白云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零五年九月，汤志衡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回家。
75、罗桂友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罗桂友，女，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生，家住广州市增城区。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罗桂友被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三月，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检察员是陈心敏。
76、李常兴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李常兴，男，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生，江西万载县人，十八岁时因工伤导致铅、锰中毒，造成肢体二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健康。李常兴是一名中医专家，任广州二天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广东康之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坐堂医生。因正义撕毁海珠区凤阳街道张贴的诽谤诬陷图片，遭凤阳街道综治办关文恩、陈汉辉等人恶告。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上午，李常兴在上班途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南石头派出所副所长毕炳坚、李志刚、杨瀚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李常兴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检察员陈心敏。
77-78、童雪升、孙秀丽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童雪升，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人，中专文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被福建省清流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孙秀丽，女，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出生，黑龙江省肇东市人，被绑架前在广州市天河区敖体汇南路12号商德购物中心三期C103A号椰林密语火锅店打工。因制作和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童雪升、孙秀丽、张永梅、麦康林被天河区公安分局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八月八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七月，童雪升、孙秀丽分别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各一万五千元。上诉后，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79、姜云天被非法判刑四年
姜云天，男，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出生，大连籍法轮功学员。因进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非法劳教三年；因印刷真相资料，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甘井子法院非法判刑十年，被劫入大连南关岭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狱回家；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因为在快手平台发布作品被广州市从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从化区看守所，后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廖秋平，审判员唐军国、衣海君，书记员陈佩玉。
80、吴健明（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款一万元
吴健明，男，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出生，家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吴健明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出狱回家；后来吴健明到广州打工，在越秀区康田商厦任保安。因使用真相币，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在上班时被越秀区光塔派出所警察绑架。十二月十四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被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五月二十九日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八月三十日上午被荔湾区法院被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吴健明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蔡正尧，陪审员韦玉珍、黄凤玲，书记员钟健涛、陈佩怡，检察员郑键婕。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非法维持冤判，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81、陈秀芬（时年69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陈秀芬，女，一九五四年出生，广州市越秀区登峰小学退休教师。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南石头派出所警察跨区破门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陈秀芬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并勒索罚金一万元。
82、王梅英（时年69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王梅英，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生，家住湖南省衡山县应急管理局家属院，二零二零年在广州大学城星汇文华小区女儿家中帮忙带孩子。因在大学城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被衡山县公安局610头目李甫伙同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从衡山县社保局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四月十六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文玲，审判员贾存锦、衣海君，公诉人许洁霞。
83、赵忠荣（时年69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赵忠荣，女，一九五三年出生，黑龙江省安达市人，现住广州市南沙区阳光城小区。二零二一年四、五月期间，赵忠荣在南沙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恶告。六月八日，赵忠荣在家中被南沙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沙区看守所。七月十六日被南沙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八月二十七日被南沙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荔湾区法院。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赵忠荣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
84、危美甜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危美甜，女,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四日出生，家住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横潭大街，工作是加油站营业员。因为实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危美甜被花都区不法人员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三个月；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危美甜在花都区新华街附近张贴了几张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危美甜被广州市花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华派出所警察绑架。六月十一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底，危美甜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非法维持冤判。
85、刘炳霖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刘炳霖，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出生，江门新会市罗坑镇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江门市蓬江区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陈健华、刘炳霖、陈丽梅、陈美秀。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蓬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刘炳霖被非法判刑十年。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狱回家；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刘炳霖、陈丽梅到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菩提广场和荔湾区南漖卷烟厂，在广场凉亭柱子上和卷烟厂的围墙上喷真相标语，被监控拍摄。九月十九日，刘炳霖、陈丽梅被荔湾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十月二十五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底，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刘炳霖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非法维持冤判。
86、李德生（时年21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李德生，男，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家住天河区棠德南路，法轮功学员李爱民的儿子。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李德生在广州市海珠区瀛洲北路一小卖部，用30张1元真相币与老板朱某兑换了3张10元纸币，遭朱某恶告，朱某从海珠区“邪教协会”获得恶告金6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李爱民、李德生父子在家被海珠区华洲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七月二十六日被非法批捕，后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二年七月，李德生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王洁，审判员贾存锦、衣海君，检察员林继深。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他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87、黄濡红（时年65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黄濡红，男，一九五九年六月出生，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县，家住深圳市罗湖区，个体企业家。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六日，黄濡红被深圳市罗湖区东晓派出所警察绑架，遭到刑讯逼供；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黄濡红被劫持至深圳市第二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黄濡红在韶关市乳源县洛阳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乳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和洛阳镇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乳源县看守所。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乳源县法院对黄濡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一万元，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二零二二年底，黄濡红过来广州，住在番禺区雅居乐儿子家。因张贴了几张写有“法轮大法好 诚念得福报”的真相小粘贴，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晚上八点左右，在雅居乐的停车场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何桂烽、罗贤锋伙同南村派出所杜永力等警察绑架。十月二十七日被番禺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邪教大队苏生禄、周宇婕对构陷证据进行了所谓的认定。十二月二十二日，被预审大队陈志良、李盛林构陷到检察院，随后转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韦晓明，审判员王洁、李倩雯，书记员朱晓琴、钟绮雯，检察员黄洁莹，检察员助理邝韵琪。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非法维持冤判，责任人为：审判长周天越，审判员陈骏涛、唐军国，书记员曹仲威、郭思韵。随后黄濡红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88、刘金焕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刘金焕，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生，毕业于广东省建材中专，原番禺水泥厂退休职工。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刘金焕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三年，被绑架到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九个月；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晚上，刘金焕往停在钟村优瑞厂附近的小车门把手上放了几份《疫情周报》，遭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刘金焕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何桂烽伙同钟村派出所警察出动四台警车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六月十六日被番禺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八月份被番禺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龙振江、吴水金构陷到检察院，九月底构陷案卷被移送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征远，审判员王洁，陪审员骆彩云，书记员王赞、冯志焕，检察员林继深。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骏涛，审判员何春竹、王婧。
89、魏应新（时年67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魏应新，男，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生，原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科研人员。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一点左右，魏应新在五羊新城公交车站被越秀区公安分局大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魏应新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六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90、杨帮权被非法判刑四年
杨帮权，男，广东珠海人。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杨帮权在广州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91、危佩玲被非法判刑四年
危佩玲，女，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被越秀区警察绑架，越秀区检察院以“阅读收藏和伺机散发《九评共产党》”为由，对危佩玲进行非法起诉。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和六月十七日，两次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危佩玲被非法判刑四年。
92、时会文被非法判刑四年
时会文，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原广东省钢铁研究所工程师。因张贴真相标语，二零零二年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三年一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93、徐菊华被非法判刑四年
徐菊华，女，时年三十多岁，原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英语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七月被天河区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徐菊华再次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来徐菊华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于二零零八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94、林建平被非法判刑四年
林建平，男，一九六五年出生，原广州无线电中专电子实验课程教师。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邓芳郴、林建平被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上午，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林建平被非法判刑四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95、郑桂英被非法判刑四年
郑桂英，女，一九六七年出生，家住天河区天河南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郑桂英在海珠区富力千禧花园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新港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96、朱任诚被非法判刑四年
朱任诚，男，广州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七年前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97、赖伯锐被非法判刑四年
赖伯锐，男，家住增城区石滩镇。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赖伯锐去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非法劳教；二零零八年五月八日下午三点多，赖伯锐被增城石滩派出所副所长黎汉华、黎伯顺、李镇宇、郭伟彬等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刘劲，审判员王玉兰、林素华，书记员周思珍，公诉人马裕房。二零零九年一月，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98、李瑶莹被非法判刑四年
李瑶莹，女，时年三十多岁，家住番禺区丽江花园。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徐青松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来她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99、陈坚被非法判刑四年
陈坚，女，原广州市电信局东山分局职工。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一日被越秀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坚被非法判刑四年，所谓法官是陈海仪。
100、汤金爱被非法判刑四年
汤金爱，女，法院功学员冯炳坤的妻子，家住广州市增城区镇龙镇下围村。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冯炳坤、汤金爱夫妇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劫持回广州，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汤金爱当时已怀孕两个月，被镇龙派出所警察勾结增城市计生办的钟秀香，将她强制做了人流手术。两个月后，汤金爱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左右，汤金爱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工厂上班时被罗岗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汤金爱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01、莫笑梅被非法判刑四年
莫笑梅，女，家住增城区新塘镇。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莫笑梅在自己经营的店铺内被增城市新塘公安分局西宁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上午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02、冯志刚被非法判刑四年
冯志刚，男，湖北省黄石市人。二零零零年上半年和二零零一年初，冯志刚去北京上访，绑架后被劫回湖北，分别被非法拘禁45天和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冯志刚被广州市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他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103、李琼被非法判刑四年
李琼，女，家住天河区燕塘。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晚被兴华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104、刘勇文被非法判刑四年
刘勇文，男，梅州兴宁市人，在广州一家快递公司上班。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刘勇文在下班途中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四年九月底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狱回家。
105、邓晖被非法判刑四年
邓晖，女，一九七三年出生，汕头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原广州市无线电集团公司工程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邓晖（当时上研究生一年级）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绑架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三日，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同年四月八日被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迫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邓晖到广州市白云区发真相资料，被三元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后来她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回家。
106、梁子慧被非法判刑四年
梁子慧，女，时年四十多岁，原广州市铁路工人文化宫剧场管理人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被梅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梁子慧、邹文娥在广东工业大学发真相资料时，被天河区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07、张国良被非法判刑四年
张国良，男，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飞行员。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日，张国良由于身上带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被非法拘留四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二年上半年，被劫持到黄浦洗脑班，非法关押七个月；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零四年八月再次被原东山区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08、丁祥忠被非法判刑四年
丁祥忠，男，湖北籍法轮功学员，装修技工。二零零四年前后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09、程磊被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
程磊，男，一九六七年出生，原吉林省舒兰市开原乡开原林场职工。二零零零年二月，他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为坚定修炼不妥协，被劳教所加期半年；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程磊在吉林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长春铁北监狱迫害，二零零五年夏季出狱回家；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程磊在广州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后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他被劫持到监狱迫害，于二零一六年冬天回家；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程磊再次在广州市被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广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得知：程磊已被劫持入狱。
110、李健（时年61岁）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李健，女，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出生，广西横县人，大学毕业，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师，住中山大学南校园西北区。为了帮助中山大学师生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二零二零年，李健在中山大学南校园西北区、西区和蒲园区，向住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李健在家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随后被构陷案卷被移送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二年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五日出狱回家。
111、曾浩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曾浩，男，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被广州市海珠区国保大队、江南中街派出所、青葵居委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一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检察员叶唯伟。
112、张翠娟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张翠娟，女，一九七四年出生，家住广州市花都区商业大道。因发放真相资料和张贴真相标语，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张翠娟、刘秀英在家中被花都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花都区看守所。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张翠娟、刘秀英被荔湾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13、阎荣杰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款五千元
阎荣杰，男，一九六四年出生，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阎荣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楼，开放WIFI向就诊的市民提供上网阅读法轮功真相的方法时，遭医院保安陈永杰、周寅初、范建周恶告，被越秀区农林派出所朱俊开、廖冠华、林剑华、黄绍文、龚铁勇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一九年一月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五千元，不法人员为：法官蔡正尧，陪审员马秋娟、叶翠玲，书记员钟健涛、梁绮莉，检察员张惠。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非法维持冤判。
114、陆国坤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陆国坤，男，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住在广州市南沙区创业大街。因在南沙区江南路一带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陆国坤被南沙区公安分局国保和金州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南沙区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陆国坤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同年八月，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15、徐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徐明，女，一九五六年出生，原广州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钢琴教师，家住荔湾区光复北路。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上午，徐明在荔湾区多宝路派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被龙津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116、郑景贤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郑景贤，男，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租住在海珠区瑞宝花园。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晚上，郑景贤、黄潜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瑞宝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六月十二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郑景贤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检察员陈心敏。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非法维持冤判，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17、朱耀庭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朱耀庭，男，湖北省武穴市粮食局退休职工。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在广州的住处被白云区公安局国保伙同京溪派出所警察十几人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下旬，被白云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吴俊，审判员罗汝标，陪审员黄文冲。
118、黄德胜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黄德胜，男，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回家。
119、石丽春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石丽春，女，增城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四月二日晚上，石丽春在增城区小楼镇二龙村发真相资料时，被小楼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后来她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结束冤狱回家。
120、罗小玲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罗小玲，女，一九五八年前后出生，梅州市工业学校退休教师，在广州市番禺帮儿子照看孙辈。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晚上九点左右，罗小玲在祈福新村小区张贴真相资料时，被保安恶意举报，遭钟村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罗小玲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121、袁美兰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袁美兰,女，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生，家住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南贤大街，在南贤大街6号经营洗衣店。因复印真相资料，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袁美兰被海珠区赤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何伙荣，代理审判员何剑平、幸福。上诉后，广东省高级法院于二零零二年三月非法维持冤判。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22-123、邓芳、曾跃玲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三年 勒索罚金六千元
邓芳，法轮功学员曾兴阳的妻子，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生，湖南省衡阳市人，大学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曾跃玲，法轮功学员曾兴阳的妹妹，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生，湛江师范学院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曾兴阳、邓芳、曾跃玲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淦文伙同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五月十七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八月二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八月底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十月二十一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邓芳、曾跃玲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三年，被勒索罚金各六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王洁，审判员贾存锦、衣海君，检察员陈程，书记员王赞、黄韩琳。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非法维持冤判。
124-125、林光雄、林三水父子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三年
林光雄、林三水父子，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父子俩到天河区元岗发真相资料，遭元岗派出所警察跟踪。六月一日晚上七点左右，父子俩在自己经营的摊位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元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看守所。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林光雄、林三水父子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三年。
126、冯炳坤被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
冯炳坤，男，家住广州市增城区镇龙镇下围村。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冯炳坤、汤金爱夫妇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劫回广州后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冯炳坤、汤金爱发真相材料时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冯炳坤后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27-128、黄广宇、何文婷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
黄广宇，男，一九八四年出生，广东饶平人，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古典油画精神和技法的青年画家；何文婷，女，一九八六年出生，湖南道县人，多次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小说和漫画。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黄广宇、何文婷夫妇到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向学生派送翻墙软件光盘，遭该校监控室员工陈思欣恶意举报，被校卫二中队邓雄、朱亚辉、殷胜财等保安围堵，被小谷围派出所张玉珊、郑翼荣、梁敬标、王身行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夫妻俩在番禺区法院沙湾刑事第二法庭被非法开庭。二零一四年八月，黄广宇、何文婷夫妇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经办法官是麦雄杰。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非法维持冤判，经办法官是王婧。随后黄广宇、何文婷分别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和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29、徐绿海被非法判刑三年二个月
徐绿海，男，一九七二年出生，湖南郴州人，大学毕业后到浙江温岭市工作。一九九九年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在浙江省台州温岭市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零二年六月在浙江被非法判刑四年；后来徐绿海来到广州市增城，在广州佳威脚轮有限公司任工程师。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晚，徐绿海被增城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被增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徐绿海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二个月，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30、张永梅被非法判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张永梅，女，一九六五年四月出生，黑龙江省东宁县人。因制作和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童雪升、孙秀丽、张永梅、麦康林被天河区公安分局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八月八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七月，张永梅被非法判三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131、蔡华兴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蔡华兴，男，一九八零年一月出生，家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长山湾塘村。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蔡华兴还不到十九岁。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和关洗脑班迫害；二零一二年，蔡华兴来到广州，在白云区均禾街道罗岗村的工厂工作，租住在罗岗村商山南街。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晚上，蔡华兴顺道在白云区均禾街道罗岗村禄清大街一户居民门口放了一本《九评共产党》书籍，遭该住户恶告。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蔡华兴在租住处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国保大队长刘志强、均禾派出所副所长陈伟丰、警察何伟恩、李汉军、蒋国瑾、宋东、刘松绑架，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被非法批捕；六月二十二日被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八月十八日，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十一月二日被非法庭审；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蔡华兴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一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李国文、审判员陈枫、余友斌，法官助理桂慧艳，书记员许书凡，检察员熊一华，助理检察员许鑫涯。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何春竹、审判员陈骏涛、周天越，法官助理何蓉蓉。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九日，他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32、周嫦兰（时年61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周嫦兰，女，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出生，家住广州市白云区景泰直街62号。因正义销毁白云区景泰街道景泰北社区多次出现的诽谤、诬陷法轮功的邪恶宣传栏。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周嫦兰在白云区景泰街云苑南禁毒广场，被白云区公安分局和景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初，她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五千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非法维持冤判。
133、陈丽梅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陈丽梅，女，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广东湛江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江门市蓬江区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陈健华、刘炳霖、陈丽梅、陈美秀。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蓬江区法院非法判刑。陈丽梅被非法判刑九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害，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出狱回家；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刘炳霖、陈丽梅来到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菩提广场和荔湾区南漖卷烟厂，在广场凉亭柱子上和卷烟厂的围墙上喷真相内容，被监控拍摄。九月十九日，刘炳霖、陈丽梅被荔湾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十月二十五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底，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陈丽梅被枉判三年，勒索罚金三千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非法维持冤判。
134、张锦娥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张锦娥，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生，法轮功学员吴世宇的妻子，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黎洞村人，夫妻二人租住在番禺区市桥街西丽大街40号。张锦娥一九九九年前往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梅州市五华县公安局非法拘禁十五天；因打印和发放少量真相资料，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吴世宇、张锦娥夫妇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何桂烽与市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十月二十一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下午，海珠区法院对夫妻二人非法开庭。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月，吴世宇、张锦娥分别被非法判刑四年、三年，并勒索罚金各三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韦晓明，审判员曹昭明、李小苑，公诉人廖小凤。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天越，审判员廖秋平、唐军国，书记员陈佩玉。
135、杨小兰被非法判刑三年
杨小兰，女。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被广州警察绑架，二零零四年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狱回家。
136、邓芳郴被非法判刑三年
邓芳郴，女，一九七五年出生，湖南籍，在广州市白云区圣嘉皮具城二楼开店做皮具设计生意。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下午，海珠区居委会人员以“购买香港神韵票”为由强行把她带走，将她劫持到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近两年；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邓芳郴、林建平被番禺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上午，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邓芳郴被非法判刑三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37、徐素兰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
徐素兰，女，时年六十岁左右，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退休职工。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被海珠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底，她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
138、林金宏被非法判刑三年
林金宏，男，增城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三年，林金宏被增城法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下达（2013）穗中法刑一复字第30号文件，对增城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进行审核批复：“同意你院对被告人林金宏定罪量刑的处理意见；宣判前，请你院逐级征求增城市‘610’办、广州市‘610’办的意见，落实被告人宣判后的监管教育转化工作，并要求被告人林金宏书写与法轮功组织的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附在你院卷宗。”
139-140、陈涌滔、邹丹予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涌滔，男，曾参军五年，原澳门中旅社人事部处级干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陈涌滔与妻子邹丹予分别被劫持到广州市海珠区洗脑班和广州市洗脑班（“广州市法制学校”）迫害，长达近一年；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陈涌滔、邹丹予夫妇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九四月十七日，陈涌滔、邹丹予被非法判刑三年，所谓法官是梁皓，所谓公诉人是郭秀鹏。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陈涌滔、邹丹予分别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和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41、谈伟昌被非法判刑三年
谈伟昌，男，一九七一年出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原广州宝洁（P&G）有限公司员工。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谈伟昌、黄潜被越秀区警察绑架，谈伟昌被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剑涛，陪审员潘路米、高飞米，书记员陈亮。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丁阳开，代理审判员伦铭健、周晶。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42、卢爱珍（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五年）
卢爱珍，女，一九五三年出生，家住天河区员村二横路昌乐园小区。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陈梅、李永华、叶翠芬、卢爱珍，被广州天河区国保伙同员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劫入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三个月。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十月，卢爱珍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梁皓、陪审员王小珍、书记员黄慧敏。二零一五年七月，卢爱珍实名控告江泽民，几个月后，被昌乐园居委会、员村司法所等找其约谈，逼其签字。卢爱珍被逼流离失所，遭绑架后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43、陈春莉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春莉，女，时年三十岁左右，研究生学历。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初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陈春莉在天河区东圃天虹花园的家中再次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洗脑班。二零零四年七月被转入天河区看守所。后来她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44、蓝惠萍被非法判刑三年
蓝惠萍，女，广东肇庆市人，在番禺区家人经营的火车、飞机票售票点工作。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蓝惠萍在上班时被番禺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被广州市番禺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下达批复（2013）穗中法刑一复字第11号，对番禺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进行审核批复：“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即以犯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判处蓝惠萍有期徒刑三年；另，因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建议你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重新开庭审理后判决。”
145、蓝穗明（时年61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蓝穗明，女，一九四九年出生，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因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办公楼发放神韵晚会光盘，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傍晚被天河区公安分局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九月二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被非法判刑三年，所谓法官是梁皓。
146、史华泰（时年24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两千元
史华泰，男，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陕西省安康人，租住在广州市黄浦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九点左右，史华泰在广州市黄浦区萝岗街三级地街道惠民电器维修店向民众讲真相时被萝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禁十天；同年十月二十八上午九点左右，史华泰在家再次被黄浦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十一月九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史华泰被黄浦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两千元。
147、杨杰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杨杰，男，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生，四川省绵阳市人，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家住广州市南沙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回家；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晚上十点左右，杨杰在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附近的万科府前一号游泳池上方的天桥，向民众派发真相U盘，遭恶告。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被南沙区公安分局黄阁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南沙区看守所。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被南沙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三千元。
148、陈文胜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文胜，男，广州珠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筑师。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陈文胜被荔湾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金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荔湾区看守所。在看守所内，陈文胜对迫害元凶江泽民进行了控告。二零一五年六月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朱永娟，陪审员黄小玲、区美琪，书记员张家盈。
149-150、王海红、王志洪姐弟被非法判刑三年
王海红，女，一九六八年出生，蒙古归国华侨，原广州市人大代表，家住广州市天河区暨南花园；王志洪，男，法轮功学员王海红的弟弟。因翻译蒙文版《转法轮》、《大圆满法》等书籍，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晚，王海红、王志洪被天河区公安分局伙同天园派出所、骏景花园警务处二十多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上午，王海红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一年九月，王海红、王志洪姐弟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所谓法官是梁皓。
151、赖惠兵被非法判刑三年
赖惠兵，女，天河区员村法轮功学员，在东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上班。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赖惠兵在单位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五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52、王英被非法判刑三年
王英，女，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生，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工程师、玉石鉴定专家。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八月九日，被广州天河区公安分局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王英再次被天河区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被非法庭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她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梁皓，陪审员黄小珍、谭婉仪，助理张昊，书记员刘茗轩；因聘请律师为自己及其他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权，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陶永红、王英被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杨晓斯和官渡派出所警察张翀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茂名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唐严峰、网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苏国佳、网络监察大队中队长杨健威等对从陶永红、王英抄家获得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进行所谓认定。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九日被非法逮捕。三月底被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陶永红、王英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并被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谭卫，审判员陈磊、柯学军，法官助理刘显华，书记员邵亮，公诉人蔡林辉。
153、黎月欢被非法判刑三年
黎月欢，女，广州市法轮功学员，家住海珠区新港中路。二零一五年六月八日，黎月欢在番禺区石基镇派发真相资料时，被石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她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54、陈苏丹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苏丹，女，广州法轮功学员，家住天河区员村。二零零三年九月九日，陈苏丹因在深圳派发真相资料，被深圳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陈苏丹、成联琼再次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55、成联琼被非法判刑三年
成联琼，女，家住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陈苏丹、成联琼被天河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56、高焕莲被非法判刑三年
高焕莲，女，一九五九年出生，家住广州暨南大学宿舍区。二零零五年，高焕莲在暨南大学派发《九评》时，被两个保安举报，随即被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河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高焕莲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157、叶伟雄被非法判刑三年
叶伟雄，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原广州白天鹅宾馆西点师，家住越秀区文德路。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晚九点左右，叶伟雄在天河区兴华街道银锭溏后街64号三楼，被兴华派出所警察以查房为借口闯入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二年九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早上，叶伟雄与家人在广州一酒楼喝早茶，被突然冲进来的一大帮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第三劳教所二大队。
158、范海琴被非法判刑三年
范海琴，女，原东山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范海琴、袁美兰被广州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庭审，二零零二年初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广东省韶关监狱，后转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59、朱燕云被非法判刑三年
朱燕云，女，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六年前后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60、罗立被非法判刑三年
罗立，男，一九七八年出生，湖南衡阳人。因向世人讲真相，二零零九年五月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被海珠区法院诬判三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麦强，陪审员陈月容、潘新标，书记员杨嘉智、孟锦秋，检察员陈心敏。他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
161、黄卫中被非法判刑三年
黄卫中，男，家住广州市海珠区南箕路邓岗小区。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黄卫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南石头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八月十五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陪审员梁敏慈、区紫君。
162、方伟雄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 勒索罚金一万元
方伟雄，男，一九六五年八月十日出生，广东揭阳市惠来县人，在广州工作。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方伟雄在天河区员村的住所内，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李震宇、黄呈祥、曹洁明伙同猎德派出所邝伟斌、郑晓冬、郭孝宁、陈晖等警察破门而入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十月十七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二月十六日案子转移到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一月底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被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不法人员为：检察员孙立波、法官陈荫亭。
163、刘清阳被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  勒索罚金三千元
刘清阳，男，时年三十多岁，任某车行主管，他在中学读书时曾获省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因修炼法轮功被迫放弃考大学。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被非法关押过三次，二零零九年期间被劳教过，非法关押在广州市花都第一劳教所八大队；因送朋友一张TF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刘清阳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黄剑锋伙同洛溪新城派出所方粤群、蔡冠荣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三次在番禺区法院沙湾刑事第二法庭非法庭审。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刘清阳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被勒索罚金三千元，经办法官是章莹。上诉后，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黄敏洽，审判员王婧、刘卫鸿，书记员罗桂萍、何蓉蓉。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64、麦康林（时年29岁）被非法判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麦康林，男，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出生，广东省吴川市人。因制作和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童雪升、孙秀丽、张永梅、麦康林被天河区公安分局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八月八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二年七月，麦康林被非法判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165、郑映英（时年68岁）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郑映英，女，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广州珠江啤酒厂退休职工，家住海珠区。二零零八年，郑映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午，郑映英在白云区金沙洲路使用真相币购物时遭恶告，在金沙洲车站被金沙派出所副所长李金全、警察赖雯君、马灿容、张兵斌、郑毅等围堵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四月三十日被非法逮捕，五月一日被转移到白云区看守所。七月十日，白云区公安分局预审大队郑震、胡波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七月下旬，郑映英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下午，荔湾区法院通过视频对郑映英进行了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郑映英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廖秋平，审判员陈枫、赵丹，检察员梁炯锋。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非法维持冤判。
166、李银欢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 勒索罚金六千元
李银欢，女，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越秀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和长兴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随后她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上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六日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勒索罚金六千元。
167、谢宇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八千元
谢宇，女，湖南益阳人，一九八六年出生，二零零九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在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任职。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谢宇在海珠区江湾桥南公交车站附近，被海珠区公安分局滨江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八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邹世发，审判员陈澎，检察员朱俊祺。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冤狱期满。因谢宇坚定修炼不妥协，被从海珠区看守所直接劫入广州市洗脑班，非法关押了九个月。
168、占志银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占志银，男，一九七三年出生，湖北省鄂州市人。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被天河区警察绑架，九月十七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被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二零二一年六、七月份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五千元。他不服非法判决提起上诉，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169、杨秀华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杨秀华，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生，海珠区法轮功学员。因采用WIFI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许，杨秀华在海珠区宝业路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五月二十四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杨秀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五千元。
170、李庆华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李庆华，女，一九六九年十月出生，广州市黄埔供电局会计。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七年二月，李庆华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因给以前的同事邮寄了一封附有法轮功真相资料的信，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工作单位被越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东山派出所李建东、吴世雄、黄永华十几个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被海珠区法院诬判两年，勒索罚款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澎，陪审员叶锦洪、简日成，书记员冯健仪、邓凤洁，检察员柴姝。
171、董丽娟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董丽娟，女，一九六三年出生，海珠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上午，董丽娟因救助一名晕倒在海珠区昌岗路江南坊金康药房门口的男子，告诉他“法轮大法好”，遭保安恶告，被昌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董丽娟非法开庭。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董丽娟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五千元，责任人为：审判长陈澎，陪审员叶锦洪、简日成，检察员陈心敏。
172、陈胜辉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陈胜辉，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生，广东省兴宁市人，租住广州市白云区永兴村和兴街。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被白云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所谓法官是蔡正尧。
173、叶小冰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叶小冰，女，一九八二年六月出生，原籍广东省湛江市，毕业于湛江广播电视大学，在广州从事运营方面的工作。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在租住的天河区恒诚大厦房间内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徐青松和天河南派出所警察袁斌、刘俊泽、谭文学、刘翀等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八月十一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十一月中旬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叶小冰。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判，叶小冰被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三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刘颖，审判员陈澎、杨佩霞，检察员许洁霞。
174、凌建民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凌建民，男，一九七六年十月出生，广州市黄浦区长洲镇人，在广州市海珠区供电局工作，任运行班副班长。因在大学城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何桂烽和小谷围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九年八月底，凌建民被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十月底，凌建民被番禺区公安分局构陷到番禺区检察院。十一月初，凌建民被构陷案，转移到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一月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凌建民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三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澎，陪审员罗丽珍、李兆添，书记员伍诗琪、梁泳茵，检察员许洁霞。
175、杨武英（时年60岁）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杨武英，女，一九五八年出生，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被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洪都分局非法行政拘留五天；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左右，杨武英到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张贴真相资料时，被南村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四月二十二日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下午三点半，杨武英在广州南站准备坐高铁到外地时，被南站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被广州市番禺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被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三千元，所谓法官是麦雄杰。
176、朱宇飙被非法判刑两年
朱宇飙，男，海珠区法轮功学员，执业律师，是广东省最早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在家中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国保温春兰和新港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被非法关押在广州海珠区看守所。期间被海珠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一一年七月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检察员是陈心敏，审判长是邹世发。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审判长是丁阳开。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77、连信群被非法判刑两年
连信群，女，一九七三年前后出生，天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四月，连信群在天安门广场公开炼功，绑架后被劫回广州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十五天；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多，连信群被天河区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州槎头劳教所迫害；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连信群再次被天河区公安分国保伙同五山派出所张四金、柯良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一月八日，她被天河区检察院代理检察员郭秀鹏非法起诉。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她被非法判刑两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梁皓，陪审员龙国权、曹晓音，书记员陈敏。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丁阳开、审判员唐晓辉、代理审判员周晶。
178、杨英被非法判刑两年
杨英，女，一九七六年出生，法轮功学员张元博的妻子，家住广州市天河区华景新城，任职于广州能多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公司重点客户的管理。因用真相币给羊城通充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在家被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天河客运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一月二十五日杨英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
179、罗小娟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罗小娟，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晚，罗小娟在餐厅吃完晚饭走出餐厅时被越秀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罗小娟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180、李冠平被非法判刑一年九个月
李冠平，女，一九七七年出生，大学毕业，广东茂名人，原中国移动公司珠海分公司员工。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早晨，李冠平被广州市天河区警察闯入住处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下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她被非法判刑一年九个月，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梁皓，陪审员王小珍，书记员黄慧敏。 
181、王梦被非法判刑一年七个月 勒索罚金六千元
王梦，女，天河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遭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李震宇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被海珠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非法判刑一年七个月，被勒索罚金六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贾存锦，审判员王洁、衣海君，检察员陈程。上诉后，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枉判，不法人员为：审判长何春竹，审判员陈俊涛、周天越。她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回家。
182、潘书萍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潘书萍，女，一九六五年出生，广州白云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潘书萍到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永泰地铁站A出口至颐和山庄路段的路灯柱上和公交站台上粘贴真相传单，遭监控拍摄。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被白云区公安分局永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同年二月一日被非法逮捕。六月二十九日，潘书萍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开庭。十月三十一日，她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五千元,所谓法官是蔡正尧。二零一八年年十一月二十日，潘书萍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83、林能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林能，男，一九八零年九月三十日出生，原籍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住在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留庆新横街10号小区。因采用微信、QQ讲真相，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林能在家被荔湾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昌华派出所警察绑架，八月十七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他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所谓法官说蔡正尧。
184-185、李铁刚、李卫东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李铁刚，男，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生，黑龙江省双城市人，居住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李卫东，男，一九六七年八月出生，广州市花都区人。因邮寄真相信、派发真相传单，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李铁刚、李卫东在花都被绑架，四月二十六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五千元，所谓法院是蔡正尧。
186、郭某玲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郭某玲（姓名待核实），女，一九六九年出生，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因到越秀区盘福路周边张贴真相资料，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十点左右，郭女士被越秀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五月二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底，她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非法维持冤判。
187、张晓洲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四千元
张晓洲，法轮功学员邱华芝的女儿，一九八零年三月出生，大学毕业，居住在广州市黄浦区。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傍晚，张晓洲和母亲邱华芝在增城区新塘镇万达广场购物后，在一楼停车场发放了几份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华芝、张晓洲在东莞市横沥镇的家中被绑架，八月二十八日被非法批捕。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随后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四千元。
188、陈智波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陈智波，男，家住广州市芳村东漖镇。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八点左右，陈智波在家被广州市芳村东漖派出所警察绑架。三月一日晚，陈智波被东漖派出所劫持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他抵制洗脑迫害，几天后被非法关押到荔湾区看守所，后来他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所谓法官是蔡正尧。二零一七年十二月，陈智波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189、宋虹锋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宋虹锋，女，越秀区法轮功学员。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宋虹锋在家被越秀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原东山区看守所）。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二日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所谓法官是陈海仪。上诉后，广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非法维持冤判。
190、杨爱琴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杨爱琴，女，天河区法轮功学员。因派发真相资料，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杨爱琴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伙同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来她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191、杨海东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
杨海东，男，原广东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数字业务部员工，海珠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早上，杨海东被海珠区新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他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92、杨金花被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 勒索罚金二千元
杨金花，女，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生，湖南衡阳人，河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从事计算机语言、编程方面的工作。因为通过快递给广州市天河区派出所警察邮寄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的真相资料，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杨秋仁、杨金花被天河区国保徐青松、长兴派出所副所长廖广泉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杨金花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五个月，勒索罚金二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曹之华，审判员鲁肖、曹虎，公诉人丁春华。
193、王何春（时年25岁左右）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 勒索罚金两千元
王何春，男，一九九二年前后出生，原籍贵州省仁怀市合马镇，大学本科毕业，在广州工作。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后，王何春给世人派发真相资料，被越秀区梅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守所。二零一七年底，他被越秀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被勒索罚金两千元，所谓法官是黄鸿志。
194、刘欣被非法判刑一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刘欣，女，一九六七年出生，法轮功学员徐智银的妻子。二零零零年，刘欣在深圳母亲家过年，大概是正月初五清晨在自家楼下锻炼身体，炼法轮功，被深圳桃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刘欣一出家门就被等在楼下的天河区林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同年七月二十日前被绑架到一临时开办的所谓“学习班”关押十天、强制洗脑；二零零零年底，刘欣在江西省赣州市被章贡公安分局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七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关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二零零三年十月回家；因发真相资料，二零零四年七月被广州市天河石牌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被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被天河区国保徐青松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看守所；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徐智银、刘欣夫妇再次被白云区人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荔湾区法院对夫妇二人非法宣判：刘欣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蔡正尧，公诉人张惠。
195、赖建宇被非法判刑一年
赖建宇，男，时年四十多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原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科长。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赖建宇在天河区棠德小区派发真相资料，被棠下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一三年三月下旬，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回家。
196、胡晓云被非法判刑一年
胡晓云，女，一九六五年八月出生，衡阳市制鞋厂退休员工，家住衡阳市石鼓区建设新村。修炼前胡晓云身体不好，患有尿毒症，一九九五年修炼法轮功后获得了健康。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胡晓云乘坐Z229次列车去广东深圳和丈夫、儿子团聚，在车上向乘客梁某赠送了一把印有《九评共产党》相关内容的折扇，被梁某恶告。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被广东省广州市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她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四年三月底至四月初，湖南衡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各公安分局、派出所联合作恶，绑架了包括胡晓云在内的十一位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五日，蒸湘区法院对十一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一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胡晓云被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三万元，责任人包括：审判长唐文婧，审判员曾佑荣、罗振宇，书记员易丽君、谷慧，公诉人成益辉、检察助理章伟。
197、邹文娥被非法判刑一年
邹文娥，女。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梁子慧、邹文娥在广东工业大学发真相资料时，被天河区五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二零零五年六月八日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
198、吴其贵（时年68岁）被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
吴其贵，男，一九三九年出生，荔湾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吴其贵刚从外面回来，一帮便衣警察尾随而来，闯入家中，抄走电脑、真相资料和法轮功书籍，并将他绑架。后来吴其贵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
199、李爱民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李爱民，男，一九六八年出生，家住天河区棠下。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李爱民、李德生父子在家被海珠区华洲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取保候审”方式回家。后来他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被非法开庭，被枉判情况待核实。
200、徐正秀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徐正秀，女，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九年被广州警察绑架，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徐正秀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具体被枉判情况待核实。
201-202余清清（时年67岁）、李玉薇（时年62）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余清清，女，一九五三年出生，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李玉薇，女，一九五八年出生，海珠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被海珠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检察员是陈心敏。后来余清清、李玉薇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203、牛奔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勒索罚金五千元
牛奔，男，湖南衡阳人，一九八三年出生，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学院工艺美术设计专业，职业是设计师。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被海珠区官洲派出所入室绑架，劫持到海珠区看守所。二零一七年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勒索罚款五千元。牛奔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海珠区法院将牛奔仅有的2177.71元银行存款全部非法扣划，并非法向牛奔发出限制消费令，将牛奔归入限制人员名单。海珠区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粤0105执1637号显示，在牛奔还在被非法关押时，海珠区法院向相关银行、车管所、房管局等部门发出财产情况查询，调查牛奔的财产情况。扣划了牛奔全部的银行存款，在没有发现牛奔有其他财产时，向牛奔发出限制消费令。
204、范炳玉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范炳玉，男，广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205、孙伟华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孙伟华，女，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晚上，孙伟华、胡吉秀在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海珠区昌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海珠看守所。后来孙伟华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一年十月，仍被非法关押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206-208、陈梅、李永华、叶瑞芬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陈梅、李永华、叶瑞芬，女，时年六十多岁，家住天河区员村。其中陈梅、叶翠芬为广东省粤华发电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陈梅、李永华、叶翠芬、卢爱珍，被广州天河区国保伙同员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劫入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非法拘禁三个月。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庭审，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梁皓、陪审员王小珍、书记员黄慧敏。二零一三年十月，陈梅、李永华、叶瑞芬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在（2013）穗中法刑一复字第33号文件中对天河区法院的非法判决结果进行审核批示：“同意你院对被告人卢爱贞、陈梅、李永华、叶瑞芬的定罪及量刑意见，请你院在宣判前与区‘610’办落实四名被告人宣判后的监管教育转化工作，并要求被告人在宣判前书写与法轮功×教组织的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附在你院卷宗。”
209、孙波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孙波，女，一九六四年出生，大专文化，原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保健室护士。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期间，孙波先后在广州客村、中大、同和、东山口、梅花园等地铁站内向市民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一日，孙波在工作单位被广州市公安局邪教支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开庭。后来孙波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210、张爱萍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张爱萍，女，湖北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看守所，被天河区检察院郭秀鹏非法起诉，后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11、张清云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张清云，女，福建省三明市永安人，原广州丽天科技有限公司会计。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张清云被天河区公安分局警察从单位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后来她被天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二零一零年，张清云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12-213、赵伟、李清被非法判刑（缓刑） 刑期不详
赵伟，女，广州花都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伟、李清被花都区城西派出所警察共十余人绑架，非法关押到花都区看守所一年多后，被非法判刑（缓刑），刑期不详，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家。
214-215、林仪（时年65岁）、张梅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林仪，女，一九五二年出生，广州法轮功学员；张梅，女，一九六五年出生，广州法轮功学员。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许文华、林仪、张梅被荔湾区沙面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荔湾区看守所七个月后，林仪、张梅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216、李雄祥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李雄祥，男，广州法轮功学员，时年五十多岁。因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二零零六年前后被非法判刑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第七监区迫害，每天被强迫超强度劳动，完成不了劳动任务，晚上还要被强迫罚跑步。
217、黄丽娟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黄丽娟，女，二零二五年在广州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统计时间范围为：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